附件4

寿县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一）粮油单产提升行动 

1.资金规模及目标任务。中央财政资金956万元。落实单产提升关键技术面积19.12万亩。
2.实施内容。围绕水稻、大豆、玉米等主要粮油作物，聚焦提高粮油单产水平，支持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创新组织方式、集成高产模式、落实增产关键技术措施、强化示范引领带动，促进粮油单产水平持续提高。 

3.实施条件。在全县范围内，通过合法流转土地，从事水稻、大豆、玉米生产20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4.补助对象和补助标准。⑴补助对象为从事水稻、大豆和玉米种植总规模200亩以上的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直播水稻种植主体不得列入奖补对象。⑵补助标准根据下达的资金额度以及全县验收合格的实施主体总面积，测算每亩奖补标准，原则上单个主体奖补资金不超过20万元，防止“垒大户”。

5.实施区域。全县范围。

6.实施要求。具体按《寿县2025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实施方案》（寿农〔2025〕35号）执行。

（二）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1.资金规模及目标任务。中央财政资金18万元。开展现代设施农业贷款贴息。

2.实施内容和要求。在符合《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2023—2030年）》要求的设施种植、设施畜牧、设施渔业、冷链物流和烘干设施等领域，开展现代设施农业贷款贴息，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条件（包括水肥一体化等设施设备、提高夏粮抗逆稳产高产能力等），增强现代农业发展的活力与动能，全面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县提供支撑。具体工作另行通知。

（三）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1.资金规模及目标任务。中央财政资金11万元。支持306家经营主体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合计使用不少于9180个胶体金免疫试剂卡，开展不少于5批次快速检测。

2.实施内容。聚焦黄鳝、泥鳅、牛蛙、鳊鱼、鲫鱼、乌鳢、大口黑鲈、芹菜、豇豆、辣椒、姜等重点问题品种及易超标农兽药参数，推广药残胶体金免疫试剂快速检测技术，加强对入驻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监管平台的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免疫速测把关，提高农产品药残快检覆盖率和监管工作的靶向性。

3.支持对象。支持已入驻省农产品智慧监管平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药物残留胶体金快速检测，原则上实现“两个全覆盖”，即：黄鳝、泥鳅、牛蛙、鳊鱼、鲫鱼、乌鳢、大口黑鲈、芹菜、豇豆、辣椒、姜等重点问题品种种植养殖主体全覆盖；质量安全意识高、素质好、管理规范、能自主开展速测的主体全覆盖。支持以商品生产为目的其他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开展药物残留胶体金快速检测。原则上每个主体全年落实不少于5次快速检测，每次根据检测参数需求使用 5－6个胶体金免疫试剂卡。在不影响目标任务的基础上，可结合农业经营主体种植养殖、投入品使用和产品上市等情况，灵活调整胶体金免疫快速检测批次和每批次胶体金免疫试剂卡使用数量。
4.实施要求。依托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监管平台开展快速检测，相关信息要适时录入平台。加大监督指导频率，推动落实农产品速测把关。

二、高素质农民培育
（一）资金规模及目标任务
中央财政资金122万元。培育高素质农民390人，其中常设任务350人，专题班任务40人。

（二）实施内容

围绕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提升工程、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培育工程和文明乡风建设素质素养提升工程开展常设任务培育。在做好常设任务培育的同时，根据本年度农业农村领域急需紧缺人才培养需求，开设新型经营主体数字化技能应用能力提升专题班，开展专题培育。

（三）实施条件

全县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由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具体培育任务由经遴选确定的培育机构承担。

（四）补助对象及标准

补助对象为参加高素质培育的学员。项目补助资金拨付到承担培育任务的培育机构，农民免费到培育机构参加培育。补助标准：高素质农民培育常设任务3200元/人，高素质农民培育专题班4900元/人。

（五）实施要求

具体按《关于印发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寿农〔2025〕39号）执行。

三、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一）资金规模及目标任务
中央财政资金374万元。建立“揭榜挂帅”、协同推广等服务机制，开展先进农业技术试验示范，深入开展农技推广服务，提升农技人员能力素质；培训基层农技人员140人；建设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6个。

（二）实施内容和要求

具体按《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寿政办秘〔2025〕9号）要求，做好项目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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